
2 行政处罚免罚情节的适用

某投资公司违法占用海域建堤坝行政处罚案

【案情介绍】

⒛06年 4月 14日 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执法人员对上海某区近

岸海域实施检查,发现
“
某区保滩暨岸线整治工程

”
涉嫌违法用

海,随即进行立案调查。

4月 21日 执法人员再次来到用海现场展开进一步调查取证 ,

对工程业主、施工方及监理方代表分别进行调查询问,制作了

《调查询问笔录》。经调查,该项目位于该区一车客渡码头东、西

两侧海域,业主单位为上海某投资公司。工程于⒛05年 10月

%日正式动工,采用筑堤形式填海9至检查时堤坝主体部分已完
工。经具有海域使用测量资质单位的测定,违法用海面积为甾4.5

亩。

⒛05年 9月 30日 当事人曾向上海市海洋局提出用海意向,但

截至立案调查时该用海项目尚未取得海域使用杈。

在确定违法事实的基础上,上海市海洋局于 4月 睨 日向相对

人发出了 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·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的规定,



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和 《国家海域使川竹丿丨!{丿「行规定》第十六条

第一款第 (一 )项的规定,上海市海洋方1∶刈棚对人作出 “责令退

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恢复海域原状,并处罚揿人丨叱币姆.”5万元
”

的行政处罚。

5月 ” 日上海市海洋局依法向当事人发出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

知书》,当事人未提出听证要求。6月 9H丨 l海 巾海洋局发出 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,当事人于法定期限内如数缴纳 r罚款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评析问题 : ^灶行政机关川海总向批笈刈^违法用海定性的影

响;二是公益用海能否免于处罚。

1.行政机关用海意向批复对违法用海定性的影响

作为陈述申辩的理由,当事人提出:其于⒛05年 9月 3O日 就

该工程向上海市海洋局提出用海申请。⒛06年 2月 8日 上海市海

洋局以 《关于原则同意××工程用海意向的函》的形式同意其用

海意向,并且在文件中明确要求该公司在工程实施前办理海域使用

中请手续,并委托资质单位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。由于考虑到汛

期影响,当事人在未获海域使用权证书情况下实施了填海工程,希

望能就此取得上海市海洋局的谅解。

对此上海市总队认为:上海市海洋局作出的用海意向批复,仅

仅是对相对人
“
用海意向

”
的同意,而非

“
用海行为

”
的批准。

相对人尚处在用海项目行政许可程序的开始阶段,并未得到有许可

权政府的用海批准,尚未取得海域使用权,其行为属于违法用海。

2.公益用海能否免于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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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事人关于用海工程的情况说明巾还Jt个 l丨 :“ \丨 |κ {∵ 氵亻|V1‘ ||l

线整治工程
”
具有保护岸线安全、美化滨海环 J扣的们川|,W公 济

项目,应该酌情减轻或免予处罚。
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规定 , 
“
单位和个人仙川lll|"1,丿 /、

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
”
。办证是用海的前提,公益性川 ll,vl||1{、 ㈣

外。至于是否属于公益性质用海 ,是否可予减免海域flt川 个,丿ψ"i

是在用海相对人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海申请并得到批 Vi|ll勹 J|

后 ,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、仵出 }l}

否减、免的决定。国家对于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公益项日川淅纷

予减、免海域使用金是一种优惠政策 ,但不能成为免于或者减轻处

罚的理由。

因此 ,办案人员认为 :对认定为公益性质的无证用海工程不能

免于处罚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该案涉及行政处罚免罚情节的适用问题。行政处罚免罚情节是

指据以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形⊙它是

一种有利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裁量情节。

就行政处罚免罚情节的设定效力而言,免罚情节有两种属性和

类型 :

第一 ,强制性免罚情节。即行政处罚立法强制性规定的免除对

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处罚的情节。行政管理相对人具有强制性免

罚情节的,行政主体必须无条件地免除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处

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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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自主性免罚情节。即行政处罚立法所规定的、允许行政

主体酌情免除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处罚的懵节。行政管理相对

人具备自主性免罚情节的,是否需要免予处罚,由行政主体酌情自

主确定。

综合我国现行行政处罚立法的有关规定,行政处罚免罚情节主

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:

(1)未达到法定行政责任年龄。即行政管理相对人尚未达到

应负行政责任的法定年龄。从我国行政立法的规定来看,公民法定

行政责任年龄为 14周岁,因此凡不满 14周岁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实

施行政违法行为的,免予处罚。

(2)精神失常。即因精神上的障碍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

自己行为的。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的行政违法行为免予处罚。

(3)生理缺陷。即行政管理相对人具有某种生理上的障碍。
(4)超过追责时效。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在法

律规定的追责期限内未被发现的。

(5)情节轻微。即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行政违法行为仅处

于预备状态,或者没有危害后果以及危害后臬微小的。

(6)真诚悔过。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其行政违法行为能够主动

认错和改正的。

(7)自行停止行政违法行为的。

(8)违反真实意愿而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。

(9)检举立功的。

(10)不可抗力。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系因不能

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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